
九．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339 

审议了特设委员会关于其第三届会议的报告，89

认识到雇佣军的活动违反不干涉别国内政、领土

完整和独立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，并且严重阻碍各国

人民反抗殖民主义、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以及一切形

式的外国统治以争取自决的进程，

考虑到雇佣军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害影

响，

认为关于雇佣军问题的国际法规则的逐渐发展和

编纂大有助于C宪章》宗旨和原则的实现，

考虑到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虽已取得了重大进展，

但尚未完成其任务，

重申有必要尽早制定一项反对招募、使用、资助

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，

1. 注意到反对招募、使用、资助和训练雇佣军

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特设委员会所取

得的进展，特别是在其第三届会议期间所取得的进

展；

2 , 决定特设委员会应继续进行其工作，以期尽

早拟订一项反对招募、使用、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

际公约；

3. 请特设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时，研究会员国

提出的建议和提案，同时参考各方向秘书长提出的意

见和评论，以及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

会为审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时提出的意见和

评论，其中包括对“雇佣军”一词的定义提出的各种意

见， •n

4. 请特设委员会考虑其报告89第 56 段所载的条

款草案，以便拟订同公约范围、＂雇佣军”一词的定义

和各国义务有关的规定，以及已经提出和可能在下届

会议提出的建议，

5. 请秘书长向特设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提供关于

这一问题的任何新的和有关的文件；. 
39 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八届会议，补编第 43 号> (A/ 

38/43) 。

40 同上，《第三十八届会议，第六委员会“第 19 至第 29 次

和第 57 至第 61 次会议；和同上，«第六委员会，本届会议专
册》更正。

6. 又请秘书长向特设委员会提供在其工作上可

能需要的一切协助和便利，例如就大会第三十八届会

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进行的讨论按主题编写摘要，

7. 决定特设委员会于 1984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

24 日举行第四届会议，为期四周；

8. 请特设委员会作出一切努力，在其第四届会

议完成其任务，

9. 又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

报告；

10. 决定将题为“反对招募、使用、资助和训练

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＂的项目列入

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3 年 12 月 19 日

第 101 次全体会议

38/138.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，

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，41

强调需要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，以便使其成为

落实«联合国宪章》以及«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

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）“所载宗旨和原

则的更为有效的工具，井使其在国家间关系上发挥更

加重要的作用，

认识到把法律和起草性问题，包括可能向国际法

委员会提出的专题，发交第六委员会，并使第六委员

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能够进一步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

编纂作出更大的贡献的重要性，

忆及必须继续不断地审查那些首次或再次引起现

代国际社会注意而可能适合对国际法进行逐渐发展和

编纂因而可以列入国际法委员会未来工作方案的国际

法专题，

告；

1.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

“同上， C第三十八届会议，补编第10号)(A/38/10) 。

“第 2625 (XXV)号决议，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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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在该届会议完成的工作；

3. 遣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

论或在大会辩论中口头发表的评论，继续进行工作，

以期拟订现有方案内各项专题的草案；

4. 对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“第 305 至第 307 段

和第 310 至第 314 段所反映的国际法委员会对其工作

程斤和方法的结论和意向褒示满意；

5. 重申其以前关于加强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

司的作用以及有关编制国际法委员会文件的各项决

定，并核可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310 段所载的该委员

会的要求；

6. 吁请各国政府，并千适当时呼吁有关国际组

织，尽可能充分而迅速地响应国际法委员会的请求，

对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和问题单提出评论和意见，并对

其工作方案的各项专题提供材料；

7. 重申希望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同在工作上与国

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有关的政府间法律机构加强合

作；

8. 希望继续在国际法委员会各届会议期间同时

举办讨论会，并使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者有机

会参加这些讨论会；

9.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辩论国际法

委员会的报告“的记录转交给该委员会请其注意，同

时编制和散发辩论情况的专题摘要。

1983 年 12 月 19 日

第 101 次全休会议

38/139. 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

大会，

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

议

忆及 1982 年 12 月 16 日第 37/112 号决议决定以

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国家和国际组织

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条款草案“为基础，订

立一项国际公约，

又忆及第 37/112 号决议同意在第三十八届会议

上参照依该决议从各方收到的意见，决定在什么适当

的论坛通过该公约，

收到了秘书长的报告，“其中载有若干国家和主要

国际组织按照大会第 37/112 号决议提出的意见和评

论，此外并收到了行政协调委员会通过的声明，＂

1. 决定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国

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公约条款

草案进行最后审议的适当机构，应当是一个全权代表

会议，最早于 1985 年召开，

2. 同意在第三十九届会议决定联合国关于国家

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的举行

日期和地点，并就参加会议问题作出决定，

3. 请尚未就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国家和国际组

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公约条款草案定本和

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“第 60 段所提

到的问题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的国家，最迟于 1984 年

7 月 1 日提出，

4. 并请尚未就此问题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的主

要国际政府间组织在上述期限内提出，

5. 请秘书长把这些书面意见印发，以便利大会

第三十九届会议讨论这个问题；

6. 请可能参加会议者在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前

先就有关的条款草案和其他有关问题进行讨论，以期

会议能够顺利完成工作，

7. 决定将题为“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

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”的项目列入大会第

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3 年 12 月 19 日

第 101 次全体会议

“同上，《第二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 10 号> (A/37 /10), 
43 (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八届会议，第六委员会》第 34 第二章。

次、第 36 至第 50 次、第 54 和第 70 次会议，和同上， C第六 45 A/38/145 和 Corr.I 和 Add.I 。

委员会，本届会议专册》更正。 46 A/C.6/38/ 4, 附件。


